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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意 见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I I .  安达臣道石矿场中水处理厂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3 / 2 0 1 8 号）  
 
3 .  主 席 欢 迎 水 务 署 总 工 程 师 ／ 顾 问 工 程 管 理 陈 特 扬 先 生 、 水 务 署 高 级

工 程 师 ／ 顾 问 工 程 管 理 ( 4 )林 盛 添 先 生 、 水 务 署 工 程 师 ／ 顾 问 工 程 管 理 ( 6 )
曾 晓 心 女 士 、博 威 工 程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副 经 理 陈 衍 光 先 生 及 博 威 工 程 顾

问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总 工 程 师 李 凯 威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4 .  水 务 署 总 工 程 师 ／ 顾 问 工 程 管 理 陈 特 扬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5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5 . 1  委 员 查 询 经 处 理 中 水 的 主 要 用 途 及 供 水 范 围 ；  

 
5 . 2  
 
5 . 3  
 
5 . 4  

委 员 查 询 中 水 处 理 厂 上 盖 范 围 是 否 居 民 休 憩 用 地 ；  
 
委 员 查 询 观 塘 区 有 否 兴 建 中 水 处 理 厂 的 先 例 ； 及  
 
若 水 务 署 考 虑 于 中 水 处 理 厂 上 盖 设 置 休 憩 用 地 (例 如 设 置 康

体 设 施 )， 委 员 建 议 于 兴 建 中 水 处 理 厂 前 评 估 上 盖 负 重 问 题 ，

以 避 免 于 兴 建 后 因 技 术 问 题 使 上 盖 用 地 出 现 空 置 情 况 。  
 

6 .  水 务 署 总 工 程 师 ／ 顾 问 工 程 管 理 陈 特 扬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6 . 1  中 水 处 理 厂 将 供 水 予 安 达 臣 道 石 矿 场 发 展 区 ，主 要 作 冲 厕 用

途 。此 外 ，水 务 署 初 步 构 思 提 供 经 处 理 的 中 水 予 食 物 环 境 卫

生 署 (下 称 「 食 环 署 」 )作 清 洗 街 道 之 用 ， 而 有 关 安 排 仍 需 与

食 环 署 商 讨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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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2  
 
 
 
 
6 . 3  
 

中 水 处 理 厂 上 盖 用 地 将 开 放 予 公 众 使 用 ，设 计 以 草 地 休 憩 空

间 为 主 ，并 与 邻 近 渠 务 署 地 下 蓄 洪 池 的 上 盖 用 地 相 连 。水 务

署 表 示 上 盖 用 地 的 结 构 设 计 已 考 虑 若 需 加 建 额 外 康 体 设 施

的 负 重 ； 及  
 
本 港 有 部 分 私 人 屋 苑 设 有 小 型 中 水 处 理 设 施 ， 如 日 出 康 城 、

屯 门 欣 田 邨 等 ， 而 安 达 臣 道 中 水 处 理 厂 的 规 模 则 较 大 。  
 
7 .  多 名 委 员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7 . 1  委 员 反 映 ，指 兴 建 中 水 处 理 厂 的 成 本 高 昂 ，并 查 询 长 远 而 言 ，

在 成 本 效 益 方 面 ， 中 水 重 用 是 否 较 传 统 海 水 冲 厕 系 统 有 优

势 ；  
 

7 . 2  委 员 查 询 中 水 的 供 应 量 是 否 足 够 予 发 展 区 内 居 民 使 用 ；  
 

7 . 3  委 员 反 映 ， 指 水 务 署 未 有 全 面 考 虑 方 案 对 当 区 居 民 的 影 响 ，

尤 其 是 上 盖 用 地 的 空 间 及 设 施 ，建 议 水 务 署 在 设 计 时 间 对 上

盖 用 地 进 行 具 体 的 规 划 ，并 就 方 案 可 行 性 咨 询 康 乐 及 文 化 事

务 署 (下 称 「 康 文 署 」 )及 建 筑 署 等 部 门 ， 确 保 将 来 能 提 供 相

关 休 憩 及 康 体 设 施 予 居 民 使 用 ；  
  
7 . 4  
 

7 . 5  
 

除 冲 厕 外 ， 委 员 查 询 中 水 会 否 用 作 灌 溉 或 其 他 用 途 ； 及  
 
委 员 对 兴 建 中 水 处 理 厂 的 方 案 表 示 支 持 ，认 为 方 案 能 有 效 解

决 传 统 海 水 冲 厕 系 统 容 易 出 现 喉 管 堵 塞 及 发 出 恶 臭 的 问 题 。  
 
8 .  水 务 署 总 工 程 师 ／ 顾 问 工 程 管 理 陈 特 扬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
 
8 . 1  鉴 于 安 达 臣 道 石 矿 场 发 展 区 位 于 内 陆 及 约 海 拔 2 0 0 米 高 的 地

区 ，若 设 立 海 水 冲 厕 系 统 ，除 了 要 铺 设 管 道 及 建 设 抽 水 站 外 ，

亦 要 从 海 面 将 海 水 输 送 至 安 达 臣 石 矿 场 发 展 区 高 地 。这 除 了

需 消 耗 较 多 能 源 外 ，输 送 水 管 亦 要 承 受 较 大 水 压 ，增 加 日 后

水 管 的 维 修 负 担 ，因 而 要 考 虑 整 体 的 兴 建 费 用 及 长 远 维 修 支

出 。相 比 之 下 ，中 水 重 用 可 避 免 使 用 高 压 喉 管 带 来 的 维 修 成

本 及 加 压 输 送 海 水 的 能 源 消 耗 ；  
 

8 . 2  水 务 署 估 算 在 发 展 区 内 所 收 集 的 中 水 足 以 应 付 当 区 的 冲 厕



5 

 

及 其 他 非 饮 用 用 途 。而 为 解 决 发 展 区 入 伙 初 期 中 水 水 源 不 足

的 情 况 ，水 务 署 会 考 虑 及 配 合 当 区 的 人 口 增 长 ，分 阶 段 于 中

水 处 理 厂 内 安 装 机 组 等 相 关 设 施 ， 以 逐 步 提 升 中 水 处 理 量 。

水 务 署 亦 会 以 食 水 作 为 冲 厕 的 后 备 水 源 ， 以 确 保 供 水 稳 定 ；  
 

8 . 3  康 文 署 将 接 管 中 水 处 理 厂 上 盖 用 地 作 为 休 憩 用 地 ，水 务 署 稍

后 会 再 与 康 文 署 详 细 探 讨 及 落 实 有 关 具 体 规 划 ； 及  
 

8 . 4  
 

水 务 署 初 步 构 思 提 供 经 处 理 的 中 水 予 食 环 署 作 清 洗 街 道 之

用 。  
 
9 .  多 名 委 员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9 . 1  委 员 查 询 兴 建 中 水 处 理 厂 对 邻 近 居 民 可 能 带 来 的 影 响 ，如 噪

音 污 染 、 机 器 震 荡 带 来 的 滋 扰 等 ；  
 

9 . 2  
 
 
9 . 3  
 
 
 
 
9 . 4  
 
 
 
 
9 . 5  

委 员 建 议 水 务 署 考 虑 于 中 水 处 理 厂 的 外 观 加 入 环 保 设 计 ，以

便 日 后 作 小 区 推 广 及 教 育 之 用 ；  
 
委 员 认 为 由 于 是 次 兴 建 中 水 处 理 厂 的 位 置 邻 近 安 达 邨 ，因 此

其 运 作 会 对 居 民 带 来 严 重 的 影 响 。 委 员 对 是 次 咨 询 表 示 反

对 ，并 建 议 水 务 署 可 参 考 油 塘 配 水 库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于 山 洞 兴

建 处 理 厂 ；  
 
委 员 对 中 水 处 理 厂 的 成 本 效 益 有 所 质 疑 ， 因 为 普 遍 公 屋 住

户 ，对 食 水 的 使 用 较 为 节 约 ，当 居 民 用 水 量 不 足 以 供 应 中 水

时 ，便 会 改 为 供 应 食 水 作 冲 厕 用 途 ，所 以 情 况 未 必 较 传 统 海

水 冲 厕 系 统 为 佳 ； 及  
 
委 员 建 议 考 虑 将 上 盖 用 地 用 作 教 育 用 途 ，如 开 设 教 育 资 源 中

心 ， 让 市 民 了 解 水 资 源 的 概 念 。  
 

1 0 .  水 务 署 总 工 程 师 ／ 顾 问 工 程 管 理 陈 特 扬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1 0 . 1  
 
 
 
 

水 务 署 表 示 中 水 处 理 厂 的 设 计 会 包 括 有 效 措 施 缓 解 其 运 作

对 邻 近 居 民 的 潜 在 影 响 ，例 如 将 大 部 分 机 组 设 置 于 地 底 (即 在

房 屋 署 的 斜 坡 后 方 )，以 减 低 机 器 运 作 带 来 的 噪 音 问 题 。水 务

署 承 诺 紧 密 监 察 处 理 厂 的 运 作 ，并 会 与 邻 近 屋 苑 的 居 民 保 持

沟 通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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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2  
 
 
 

1 0 . 3  
 
 
 
 
 
 
 
1 0 . 4  

 
水 务 署 已 考 虑 环 保 的 外 观 设 计 ， 在 中 水 处 理 厂 设 有 绿 化 外

墙 ； 水 务 署 计 划 将 来 开 放 中 水 处 理 厂 予 学 校 及 相 关 机 构 参

观 ， 让 市 民 了 解 珍 惜 水 资 源 及 中 水 回 收 的 概 念 ；  
 
根 据 观 塘 (北 )的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图 ， 中 水 处 理 厂 的 土 地 早 已 预

留 作 休 憩 用 地 。水 务 署 计 划 善 用 地 下 空 间 ，在 休 憩 用 地 下 建

设 公 共 设 施 ，地 尽 其 用 。中 水 处 理 厂 位 于 安 达 臣 道 石 矿 场 发

展 区 内 地 势 较 低 的 位 置 ，能 有 效 地 收 集 中 水 。若 于 山 洞 内 兴

建 处 理 厂 ， 需 涉 及 大 量 的 开 凿 山 洞 工 程 ， 成 本 相 对 会 较 高 ，

而 且 需 铺 设 较 长 的 喉 管 以 输 送 中 水 至 地 势 较 高 的 山 洞 ，引 致

较 大 耗 能 ； 及  
 
水 务 署 的 估 算 已 考 虑 政 府 资 助 房 屋 的 中 水 排 放 量 ，在 发 展 区

内 所 收 集 的 中 水 足 以 应 付 当 区 的 冲 厕 及 其 他 非 饮 用 用 途 ，并

预 计 只 会 在 紧 急 情 况 下 才 需 供 应 食 水 作 临 时 冲 厕 用 途 。  
 
1 1 .  主 席 总 结 ，大 部 分 发 言 的 委 员 原 则 上 支 持 有 关 工 程 。主 席 提 醒 部 门

需 与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及 康 文 署 紧 密 协 调 ，希 望 水 务 署 稍 后 能 就 上 盖 休 憩 用

地 的 康 体 设 施 的 详 细 设 计 咨 询 委 员 会 。与 此 同 时 ，主 席 希 望 部 门 与 当 区 区

议 员 保 持 沟 通 ，并 尽 快 安 排 地 区 咨 询 工 作 ，以 便 向 居 民 介 绍 中 水 处 理 厂 的

运 作 及 有 关 休 憩 用 地 。  
 

1 2 . 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 
I I I .  搬迁油塘食水及海水配水库群往岩洞的可行性研究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4 / 2 0 1 8 号）  
 
1 3 .  主 席 欢 迎 水 务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工 程 管 理 刘 永 强 先 生 、 水 务 署 工 程 师

／ 工 程 管 理 张 敏 聪 先 生 、阿 特 金 斯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经 理 陈 钰 文 先 生 、阿

特 金 斯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副 项 目 经 理 霍 振 声 先 生 及 阿 特 金 斯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副

项 目 经 理 曾 伟 雄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1 4 .  水 务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工 程 管 理 刘 永 强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1 5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1 5 . 1  委 员 表 示 ，政 府 进 行 是 次 搬 迁 油 塘 食 水 及 海 水 配 水 库 群 往 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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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 的 研 究 (下 称 「 研 究 」 )， 旨 在 腾 出 更 多 市 区 土 地 建 屋 ， 以

配 合 住 屋 需 求 ，唯 政 府 却 未 有 考 虑 保 留 现 时 上 盖 用 地 的 休 憩

设 施 ；  
 

1 5 . 2  
 
 
1 5 . 3  
 
1 5 . 4  
 
 
 
1 5 . 5  
 
 
1 5 . 6  

由 于 岩 洞 位 于 将 军 澳 华 人 永 远 坟 场 的 地 底 ，委 员 对 出 现 渗 漏

及 水 源 受 污 染 的 可 能 性 表 示 担 忧 ；  
 
委 员 建 议 开 放 油 塘 2 号 配 水 库 的 上 盖 用 地 予 居 民 使 用 ；  
 
委 员 表 示 ，是 次 研 究 未 有 全 面 考 虑 油 塘 区 居 民 的 需 求 。委 员

指 出 近 年 油 塘 区 发 展 多 个 大 型 项 目 ，人 口 大 幅 增 加 ，区 内 配

套 未 能 全 面 配 合 人 口 增 幅 ；  
 
委 员 关 注 是 次 研 究 对 邻 近 屋 苑 带 来 的 影 响 ，如 斜 坡 安 全 问 题

等 ； 及  
 
由 于 是 次 研 究 拟 建 配 水 库 至 坟 场 的 地 底 ，委 员 关 注 是 次 方 案

因 对 先 人 龛 位 带 来 风 水 问 题 而 引 致 争 议 的 情 况 。  
 

1 6 .  水 务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工 程 管 理 刘 永 强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1 6 . 1  鉴 于 是 次 研 究 尚 在 咨 询 阶 段 ，因 此 对 于 未 来 土 地 规 划 及 用 途

未 有 明 确 方 案 。至 于 配 水 库 上 盖 用 地 休 憩 设 施 的 保 留 或 重 置

问 题 ，水 务 署 稍 后 会 与 康 文 署 接 洽 ，了 解 区 内 设 施 的 使 用 量 。

同 时 ，水 务 署 亦 会 透 过 社 会 福 利 署 了 解 公 用 设 施 的 需 求 ，及

透 过 区 议 会 及 区 内 居 民 等 不 同 咨 询 渠 道 ，研 究 将 来 于 原 址 保

留 休 憩 设 施 或 于 区 内 重 置 有 关 设 施 的 方 案 ；  
 

1 6 . 2  
 
 
 
 
 
1 6 . 3  
 
 
 
 

是 次 搬 迁 配 水 库 至 岩 洞 的 方 案 不 会 进 入 坟 场 范 围 ，加 上 配 水

库 所 有 结 构 部 分 ，包 括 外 墙 及 上 盖 均 是 防 水 设 计 ，而 在 岩 洞

结 构 和 石 屎 配 水 库 之 间 亦 会 放 置 防 水 膜 以 防 食 水 被 地 下 水

或 外 来 水 污 染 。 因 此 ， 配 水 库 出 渗 漏 的 机 会 非 常 之 低 。 ；  
 
为 善 用 土 地 空 间 ，水 务 署 一 直 有 开 放 合 适 的 配 水 库 上 盖 作 康

乐 用 途 。根 据 现 行 政 策 ，倘 若 议 员 觉 得 现 有 的 油 塘 二 号 食 水

配 水 库 上 盖 适 合 作 康 乐 用 途 ，可 联 络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与 水

务 署 接 洽 ；  
 
是 次 研 究 已 将 区 内 环 境 及 交 通 配 套 列 入 考 虑 因 素 之 一 ，水 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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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4  
 
 
 
1 6 . 5  

署 亦 会 继 续 与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协 调 ，研 究 及 落 实 未 来 土 地 规 划

方 案 ； 及  
 
水 务 署 于 勘 察 阶 段 会 将 斜 坡 安 全 问 题 列 入 考 虑 范 围 之 内 ，稍

后 再 交 由 相 关 部 门 如 土 木 工 程 处 审 批 。  
 
1 7 .  多 名 委 员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7 . 1  委 员 对 配 水 库 土 地 规 划 的 方 案 表 示 质 疑 ， 认 为 方 案 不 明 确 ； 
 

1 7 . 2  委 员 认 为 不 公 整 的 岩 石 纹 有 机 会 导 致 渗 漏 及 水 源 受 污 染 ；  
 

1 7 . 3  委 员 认 为 是 次 研 究 的 目 的 不 明 确 ，未 能 显 示 其 对 居 民 带 来 的

裨 益 ； 及  
  
1 7 . 4  现 时 ，油 塘 区 的 休 憩 设 施 使 用 量 十 分 高 ，加 上 人 口 不 断 增 加 ，

委 员 担 心 是 次 方 案 会 进 一 步 剥 削 未 来 居 民 的 休 憩 空 间 。  
 
1 8 .  水 务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工 程 管 理 刘 永 强 先 生 响 应 ，指 是 次 研 究 的 目 的

旨 在 腾 出 市 区 用 地 作 整 体 规 划 ， 包 括 房 屋 、 康 体 设 施 及 教 育 设 施 亦 会 纳

入 考 虑 范 围 内 。是 次 研 究 会 全 面 考 虑 技 术 、周 边 环 境 及 交 通 配 套 等 因 素 ，

以 确 定 是 次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。  
 
1 9 .  主 席 总 结 ，大 部 分 发 言 的 委 员 并 不 支 持 有 关 工 程 。主 席 认 为 近 年 油

塘 区 的 发 展 迅 速 ， 唯 区 内 的 交 通 及 相 关 配 套 却 相 对 落 后 ， 部 门 亦 未 有 展

示 足 够 理 据 支 持 是 次 研 究 。 主 席 建 议 部 门 可 深 入 了 解 当 区 居 民 的 需 求 ，

并 详 细 探 讨 是 次 研 究 对 油 塘 区 带 来 的 裨 益 ， 稍 后 亦 可 就 有 关 深 化 设 计 及

公 众 参 与 的 安 排 咨 询 委 员 会 。  
 

2 0 . 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I V .  2 0 1 8 / 1 9 年度「小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计划」拨款申请 _ _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5 / 2 0 1 8 号）  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议 项 IV 及 V 将 讨 论 「 2 0 1 8 / 1 9 年 度 『 小 区 参 与 环 境 保

护 活 动 计 划 』」及「 2 0 1 8 / 1 9 年 度 观 塘 区 防 火 活 动 」拨 款 申 请 ，并 提 醒 委

员 须 在 议 程 开 始 前 申 报 利 益 。 委 员 就 与 各 团 体 的 联 系 或 现 任 职 位 的 利 益

申 报 及 主 席 的 裁 决 载 列 于 附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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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
2 3 .  委 员 通 过 文 件 及 拨 款 1 5 3 , 6 8 5 元 。  
 
 
V .  2 0 1 8 / 1 9 年度观塘区防火活动拨款申请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6 / 2 0 1 8 号）  
 
2 4 . 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2 5 .  委 员 通 过 文 件 及 拨 款 5 7 , 3 3 6 元 。  
 
 
V I .  环境及卫生委员会 2 0 1 8 / 1 9 年度财政报告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7 / 2 0 1 8 号）  
 
2 6 .  秘 书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2 7 . 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 
V I I .  其他事项  
 
区议会常规第 3 4 ( 5 )条  
 
2 8 .  根 据 秘 书 处 备 存 的 有 关 增 选 委 员 的 委 员 会 会 议 出 席 记 录 ，增 选 委 员

张 嘉 欣 女 士 及 罗 静 女 士 ， 曾 连 续 三 次 缺 席 环 境 及 卫 生 委 员 会 会 议 。 根 据

区 议 会 常 规 第 3 4 ( 5 )条 ， 增 选 委 员 如 果 没 有 按 第 5 1 ( 1 )  条 所 述 程 序 ， 取 得

有 关 委 员 会 的 同 意 ， 连 续 三 次 缺 席 有 关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， 则 自 动 丧 失 其 有

关 委 员 会 成 员 的 身 分 。 因 此 上 述 增 选 委 员 已 经 自 动 丧 失 其 增 选 委 员 的 资

格 。  
 
台风「山竹」的跟进工作  
 
2 9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9 . 1  委 员 感 谢 食 环 署 于 超 强 台 风 「 山 竹 」 袭 港 后 ， 在 区 内 进 行 大

量 的 紧 急 清 理 工 作 ， 尤 其 是 处 理 多 宗 塌 树 个 案 。 委 员 对 食 环

署 的 工 作 予 以 表 扬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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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2  委 员 查 询 有 关 处 理 塌 树 个 案 的 分 类 措 施 ；  

 
2 9 . 3  委 员 感 谢 民 政 事 务 处 在 超 强 台 风 「 山 竹 」 袭 港 前 后 统 筹 各 政

府 部 门 进 行 防 备 及 善 后 工 作 ， 尤 其 是 安 排 开 放 鲤 鱼 门 庇 护 中

心 予 有 需 要 居 民 入 住 ， 同 时 对 食 环 署 及 康 文 署 于 风 灾 期 间 的

工 作 予 以 赞 扬 ， 希 望 各 部 门 继 续 齐 心 协 力 ， 做 好 区 内 的 灾 后

清 理 工 作 ； 及  
 

2 9 . 4  委 员 关 注 牛 头 角 巴 士 站 及 牛 头 角 公 园 两 旁 的 塌 树 ， 建 议 康 文

署 及 食 环 署 进 行 协 调 ， 以 尽 快 清 理 塌 树 。  
 

3 0 .  环 境 保 护 署 (下 称「 环 保 署 」)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区 域 东 ) 3 黄 金 华 先

生 响 应 ，指 风 灾 过 后 的 塌 树 数 量 庞 大 ，现 时 主 要 集 中 清 理 塌 树 废 物 ，

并 安 排 将 其 送 往 各 分 区 废 物 转 运 站 及 堆 填 区 处 理 。  
 
3 1 .  主 席 总 结 ，鉴 于 在 超 强 台 风「 山 竹 」袭 港 后 ，本 港 录 得 过 万 宗 塌 树

个 案 ， 因 此 主 席 建 议 食 环 署 尽 快 安 排 承 办 商 清 理 枯 树 及 塌 树 ， 并 由 民 政

事 务 处 协 调 跟 进 事 宜 。 主 席 赞 赏 各 政 府 部 门 在 风 灾 前 后 所 进 行 的 防 备 及

紧 急 清 理 工 作 ， 建 议 以 委 员 会 名 义 向 席 上 政 府 部 门 发 出 感 谢 信 函 ， 以 示

表 扬 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V I I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3 2 . 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 0 1 8 年 1 1 月 2 7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 
3 3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4 0 分 结 束 。  
 
 
本会议记录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获得通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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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 
2 0 1 8 年 1 1 月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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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 
 

环 境 及 卫 生 委 员 会  
第 十 八 次 会 议  

 
委 员 利 益 申 报 及 副 主 席 的 裁 决  

 
利 益 申 报  
 
委 员 于 各 议 项 所 作 的 利 益 申 报 及 主 席 就 所 有 申 报 个 案 的 利 益 申 报 级 别 的

裁 决 如 下 ：  
 
 
I V .  2 0 1 8 / 1 9 年度「小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计划」拨款申请  及  
V .  2 0 1 8 / 1 9 年度观塘区防火活动拨款申请  
 

 
E PD 0 0 4  牛头角区街坊福利会有限公司  
 
张 姚 彬 委 员  副 理 事 长  第 三 级  

颜 汶 羽 委 员  理 事 长  第 三 级  

谭 肇 卓 委 员  顾 问  第 一 级  
 

 
E PD 0 0 5 /  E 0 0 2  九龙社团联会观塘地区委员会  

 
欧 阳 均 诺 委 员  委 员  第 二 级  

陈 俊 杰 委 员  委 员  第 二 级  

陈 华 裕 委 员  副 主 任  第 三 级  

陈 耀 雄 委 员  顾 问  第 一 级  

郑 强 峰 委 员  委 员  第 二 级  

张 姚 彬 委 员  执 委  第 二 级  

徐 海 山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副 会 长  第 一 级  

洪 锦 铉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秘 书 长  第 一 级  

金 坚 委 员  执 委  第 二 级  

颜 汶 羽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副 秘 书 长  第 二 级  

柯 创 盛 委 员  委 员  第 二 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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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丽 珍 委 员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副 会 长  第 一 级  

谭 肇 卓 委 员  委 员  第 二 级  

黄 春 平 委 员  主 任  第 三 级  

张 家 华 增 选 委 员  理 事  第 三 级  
 
 
主 席 按 《 财 务 及 行 政 委 员 会 文 件 第 1 5 / 2 0 1 7 号 》 处 理 利 益 申 报 的 三 级 制 安

排 作 出 裁 决 ，裁 定 所 申 报 利 益 属 第 一 级 别 的 委 员 仍 可 参 与 有 关 的 讨 论 、决

议 及 投 票 ；属 第 二 级 别 的 委 员 则 须 在 有 关 讨 论 中 保 持 缄 默 ，而 且 不 可 参 与

该 项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；至 于 属 第 三 级 别 的 委 员 ，须 于 讨 论 该 项 拨 款

申 请 时 避 席 。获 主 席 裁 决 就 个 别 团 体 的 申 报 利 益 属 第 三 级 别 的 委 员 已 于 讨

论 有 关 项 目 时 避 席 。  


